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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20        证券简称：中原高速        公告编号：临 2016-035 

优先股代码：360014      优先股简称：中原优 1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对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承诺事项说明的函》及河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

诺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 年 6月 29 日，公司分别收到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对河南中原高速

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相关承诺事项说明的函》和河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函》。具体如下： 

一、《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对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相关承诺事

项说明的函》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已发生变化，我厅对你公司原有承诺现已无法履行，

具体原因如下： 

1、2004 年，国务院批准了《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总体上贯彻“东部加

密、中部成网、西部连通”的布局思路，采用放射线与纵横网格相结合的布局方

案。2013年，国务院批准了《国家公共路网规划（2013年-2030年）》，提出“实

现有效连接、提升通道能力、强化区际联系、优化路网衔接”的思路。河南省稳

步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完善高速公路网格体系，我省的高速公路建设均

是按照国家和我省的高速公路网规划组织实施，路网的发展、调整和加密，使各

路段竞争无法避免。 

2、2008年 8月，交通运输部、发改委及财政部公布《收费公路权益转让办

法》，其中第十九条规定“转让政府还贷公路收费权益和有财政性资金投入的经

营性公路收费权益，应当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公平、公正、公开选择受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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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我厅对你公司承诺的初衷无法实现。 

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第九条明确规定：

“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的

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

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

法，严禁和惩处各类违法实行优惠政策的行为，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

当竞争”。我厅对你公司承诺中的保护性措施和优惠内容，不符合上述有关精神

和要求。 

4、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

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推行全省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的实施意见》的精神,2015

年 7 月，河南省政府重新审核确定了我厅的 62 项权责清单。对你公司出具的相

关承诺，现已超出我厅权力范围。 

综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五、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

变化、自然灾害等自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承诺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

的，承诺相关方应及时披露相关信息”的精神，经慎重研究，我厅决定终止对你

公司原有承诺，请你公司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作为河南省交通系统唯一高速公路类上市公司，我厅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你公

司健康发展，依法合规地维护中小股东利益。 

 

二、《河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函》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无法履行对你公司的承

诺，作为你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支持你公司发展，现承诺如下： 

1、承诺在你公司投资建设的永亳淮高速公路商丘段完成竣工验收之日起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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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如你公司提出转让，集团有关单位将依法收购。 

2、承诺在你公司投资建设的郑新黄河大桥完成竣工验收之日起两年内，如

你公司提出转让，集团有关单位将依法收购。 

集团将继续履行之前做出的承诺，全力支持你公司的健康发展，依法合规的

维护中小股东利益。 

特此承诺。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原承诺内容详见公司 2014年 7月 1日披露的临 2014－031

号公告。 

特此公告。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6月 30日 

 


